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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发展团员工作负面清单】
1.严禁不作长期规划、不考虑工作需求、不掌握培养情况，“凭感觉”制定或“凭感情”批复年度发展团员计划，依靠主观“拍脑袋”。
2.严禁无计划或不按计划发展团员。
3.严禁发展学生团员前，不面向全体学生公开年度发展团员工作安排，不按规定公示发展对象，仅对个别意向发展人员进行“点对点”宣传教育、“点对点”发展。
4.严禁发展不符合规定的青年入团，比如在学期结束或特定时间前将团课学习少于8学时、培养考察不满3个月或谈心谈话少于2次的入团积极分子突击吸收入团。
5.严禁简化弱化政治引导和教育，将有宗教信仰或浓厚宗教感情的青年发展为团员。
6.严禁将志愿服务时长作为发展团员评价依据。
7.严禁发展团员“唯成绩”、“唯票数”、“唯学历”、“唯业绩”禁止由任何个人指定发展对象或“说情”、“拉票”。
8.严禁利用发展团员谋取私利，给予他人关照。
9.严禁采取弄虚作假或者其他手段把不符合团员条件的人发展为团员。



